复旦大学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复旦大学药学院团委学生会是在药学院党委领导、团委指导下，由药学院在校本科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是药学院学生开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团体。药学院学生会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和学院学生管理事务，协助学院辅导老师开展学生工作，是学院和学生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第二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同学们服务，脚踏实地，发扬“严谨求实创新团结”精神，紧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在学校和学院领导下，围绕校风学风建设和药学院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文体、实践、公益活动，为创全国一流药学院和服务广大同学作贡献。

第三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的基本任务：

（一）团结和领导全院同学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同学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引导同学们将自身培养成为爱国爱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二）倡导同学们培养追求学术的价值取向，确立能力导向，培养创新精神。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问题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三）结合专业特点，组织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巩固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同时扩大药学院的知名度。

（四）认真听取广大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同学们的要求，把工作落到实处，维护同学们的合理权益。同时，加强同学之间、同学与教工之间的沟通，促进学院团结，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五）发展与兄弟学院、兄弟学校学生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友谊，增长见识

第四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依照本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二章 成员

第五条 凡承认并遵守本章程，遵守校规校纪的药学院本科生均可成为药学院学生会成员，一般包括书记、学生书记、主席团、干部以及干事。

第六条 团委学生会成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有参加团委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的权利；

（二）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三）有参加学生干部培训的权利；

（四）有对学生工作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

第七条 团委学生会成员有以下义务：

（一）遵守本章程，维护药学院和团委学生会的团结、荣誉和形象；

（二）积极参与团委学生会的工作，认真履行职责；

（三）密切联系同学，及时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

（四）在学习、工作上做同学的表率，接受同学的监督。

第八条 团委学生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勤奋学习，做同学的学习楷模

（三）关心同学，做同学的知心朋友；

（四）以身作则，做遵纪守法的楷模。

第九条 团委学生会干部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一） 组织管理能力；（二）宣传发动能力；（三）社会交往能力。

第十条 团委学生会干部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 疏导原则；（二） 服务原则；（三） 自治原则。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一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实行书记负责制。分团委书记是院团委学生会最高负责人，由学院上级老师指定。学生书记和主席是并列第二负责人，有全院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学生书记和主席依学生代表大会选举结果及干部任免制度组阁，并报请院党委、辅导老师批准。

第十二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由书记、学生书记、主席、学生副书记、副主席、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实践部、青年志愿者中心、记者团、信息调研部、事务部、外联部、学术部、文艺部以及体育部组成。设学生书记一名，学生副书记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秘书长一名，各部门正部长一名，副部长一名，部长助理若干，干事若干。

第十三条 药学院主席团由学生书记、主席、学生副书记、副主席组成，为学生会的常务决策机构。学生书记和主席对学生会全面负责，主持策划学生活动，制定工作计划及做好工作报告，负责协调副主席、秘书处及各部门工作，对学生会的一切重大问题有最后决策权。

第十四条 学生会各部工作职能如下：

【副主席】：协助主席做好决策工作，在主席授权下，分管某些部门工作和专门负责组织某项重大活动。

【秘书长】

【秘书处】：秘书处是团委学生会负责自身建设的职能部门，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规范内部建设，完善内部机制，协助主席团工作，负责团委学生会内部综合协调并承担团委学生会整体对外形象的部分宣传。同时是团委学生会对外宣传其活动、学院建设的职能部门，通过向学校团委、学院网站、校园报刊等上传团委学生会近期的活动，展示药苑风采。

【宣传部】：宣传部是团委学生会开展学生思想政治自我教育以及管理和使用学生媒体的职能部门，贯彻落实校党委、校团委关于宣传、新闻、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积极配合团委学生会其他部门的各项活动，作好宣传动员工作，以达到扩大活动影响力的效果，并根据院系自身情况恰当地组织活动，以增强院系凝聚力、扩大院系影响力。

【组织部】：组织部是推进学院团建党建工作以及团委学生会的职能部门，主要完成团委常规工作，负责党总支、校团委分配到学院的组织工作任务、团委学生会内部人事管理，落实基层团支部成长计划，协调各年级团支部做好特色团建申报及学校相关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加强与兄弟院系团组织联系。

【实践部】：调研实践部是团委学生会开展社会实践，了解学院师生对各类问题关注情况的职能部门，它通过开展常规化社会实践指导活动，增强同学们对社会实践的认知程度、鼓励同学们申报社会实践，辅导督促完成实践活动，并对实践项目进行审核、评比工作。

【青年志愿者中心】：青年志愿者中心，简称青志中心，是团委学生会开展公益性活动、招募志愿者进行各类社区服务的部门。它通过规范化的管理和切实的服务，力求唤起广大药学院师生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倡导全面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社区作贡献。

【信息调研部】：信息部是推进团委学生会信息化建设的职能部门，通过人力资源网等功能性网站保障团委学生会的电子化办公，建设并更新药学院网络平台，集中宣传团委学生会的活动，展示校园民主和校园文化的建设成果。同时，配合学校的调研工作，与校团委调研部定期联系，及时向同学们传达相关通知。

【事务部】：事务部是团委学生会中处理各项事务的职能部门，主要协助主席团，协调本部与各部门的工作，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贯彻团委学生会工作方针政策，协调和督促各部门履行职责，做好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外联部】：外联部是团委学生会与外部联系、为活动获取外部支持的职能部门，通过与企业等进行沟通交涉，传达药学院的风采和思想，以此获得企业在人力、物力或财力上的支持，确保活动的顺利展开。

【学术部】：学术部是团委学生会建设校园学术文化的部门。通过溶入新颖、创新、先进的思想，创办一系列适合药学院学生学习的活动。另外，学术部还为院内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

【文艺部】：文艺部是团委学生会推广学院文化艺术的部门，主要开展一系列广受同学欢迎的文艺活动。大型活动包括“五月风”的开幕式活动与闭幕晚会，配合校团委的“一二九”歌会系列活动等。

【体育部】：体育部是学生会组织药学院各年级、内外各项体育活动的部门。开展多种多样的学院体育赛事，各年级之间的篮球赛、趣味运动会是体育部的传统活动项目。通过组织同学参加校运会、院体育节等活动，增强同学们的体质，提高学院全体师生的凝聚力。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定期例会制度。每月召开两次，到考试前两周结束。部长以上干部必须参加，副部长、部长助理、干事、各班班委和其他同学、老师可以列席会议。

第十六条 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由事务部部长主管，活动前两周由负责活动的部长向主席团递交专项活动经费申请报告（附活动方案），每次重大活动结束后及时结算，活动后经主管领导审批后拨款。

第十七条 工作报告制度。每次重大活动后及开学初、学期末，各部部长，应及时做出书面汇报，交秘书处整理成工作报告，再由主席团审核，然后上报书记。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干部任免制度。主席组阁时，应从全院大局出发，提名的干部各系各班应占一定比例，以任人为贤、精简高效为原则。以学习成绩为重要参考条件，能够妥善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学生会干部应为全院学生做出表率作用。干部因故辞职者，须向主席递交辞职书，并在例会上做出述职汇报，与会干部做出评议，主席同意后交接工作，否则应继续工作。

第十九条 干部考核制度

（一）团委学生会定期评价干部的工作表现。主席团对部长考核评价；部长对各部内部考核评价；学生书记、主席、学生副书记以及副主席由书记作评价，兼顾下属的评价。

（二）团委学生会对工作、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成员予以表彰、奖励，并推荐优秀学生干部、学生工作积极分子为入党重点培养对象。

正当理由不参加学生会工作三次记三次以上者，不予评优。违反校纪或本章程的成员，提出批评或惩罚，情节严重者应引咎辞职。

第五章 经费

第二十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日常经费来源：学院拨款、社会捐助及其他途径获得的合法收入。

第二十一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经费支出：各项活动费用，宣传费用，日常工作开支及其他合理开支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药学院团委学生会书记的选举办法有药学院党委团委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由药学院团委学生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报药学院党委批准，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和修改权均属于药学院团委学生会。
